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有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

资的核查意见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有友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友食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18 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

订）》等有关规定，对有友食品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事项进行了核查，

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有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960 号）核准，有友食品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A 股）7,95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7.87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 62,566.50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6,112.33

万元。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有友食品上述资金到位情况进

行了审验，并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出具了 XYZH/2019CQA20223 号《验资报告》。

有友食品已按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储存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

户监管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有友食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项目及募集资金

使用计划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万元） 

1 有友食品产业园项目 35,687.49 31,913.50 

2 营销网络建设和品牌推广项目 24,198.83 24,198.83 

合 计 59,886.32  56,112.33 

二、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基本情况 



有友食品募投项目“有友食品产业园项目”由有友食品重庆制造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有友制造公司”）实施，募投项目“营销网络建设和品牌推广项目”由

重庆有友食品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友销售公司”）实施，有友制造公司、

有友销售公司均为有友食品全资子公司。 

为推进前述募投项目的建设和实施，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 31,913.50 万元对

有友制造公司增资，其中 7,00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其余资金计入资本公积；拟

使用募集资金 24,198.83 万元对有友销售公司增资，其中 3,000 万元计入注册资

本，其余资金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资金将开设专户存储，后续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将与专户开设银行、

保荐机构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对本次增资资金进行监管。公司及子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规范使用募

集资金。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对有友制造公司、有友销售公司的持股比例仍为

100%。 

三、本次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1、有友制造公司 

公司名称：有友食品重庆制造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4 年 1 月 17 日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鹿有忠 

住所：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剑山路 130 号 

经营范围：生产：肉制品（酱卤肉制品）、蔬菜制品（酱腌菜、其他蔬菜制

品）、豆制品（非发酵性豆制品、其他豆制品）、水产制品（风味熟制水产品）、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销售：本企业生产的产品；销售：蔬菜、农副产品、家禽、

家畜；食品技术研发、食品相关技术研发及咨询技术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

口业务；辐照技术服务；辐照技术的开发和运用。（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



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  

股权结构：本次增资前后公司均持有有友制造公司 100%股权 

2、有友销售公司 

公司名称：重庆有友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3 年 7 月 24 日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鹿有忠  

住所：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宝环一路 13 号 1 幢整幢  

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批发（按许可证核定的有效期限和范围从事经营）。

销售：食品添加剂、包装材料、橡塑制品、工艺品、纸制品、机械配件、建材、

化工原料及产品、建筑防水材料、保温防腐材料、涂料、保温隔热材料、防水防

漏材料（以上七项不含危险化学品）、文化办公用品、不锈钢制品、铝合金制品、

水泥制品、管道、阀门、厨房用具、玻璃制品、钢材、酒店用品、酒店设备、卫

生洁具、消防设备、照相器材、机电产品、体育用品、环保设备、金属材料、标

准件、工程机械设备及配件；货物进出口；仓储服务（不含国家禁止物品和易燃

易爆物品）；物流信息咨询；食品研发及相关技术服务；利用自有资金从事投资

业务（不得从事银行、证券、保险等需要取得许可或审批的金融业务）；房屋租

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本次增资前后公司均持有有友销售公司 100%股权 

四、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是基于公司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际推

进项目建设的需要，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等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和长远规划，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公司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情况 



有友食品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开立募集

资金专户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该事项的独立意见，符合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的监管要求，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是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实际需要，有利

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本次增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亦发表明

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并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保荐机构同意

本次有友食品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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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刘俊杰                   王振刚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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